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勸字第11號

聲  請  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萬憲律師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調查及勸告履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妻，並

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於民國113年4月25日雙方就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費及會

面交往方式等，在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家上字第48號和

解成立，該和解筆錄內容，其中附表：一、（一）約定：

「…平日探視：1.子女就讀國小前：上訴人甲○○得於每月

第一個、第三個、第五個之週五下午5時起至週日下午5時

止，親自或委託親人（父母或手足，下同）前往高鐵台中站

接回未成年子女外出進行會面交往；並於期間終了時，親自

或委託親人，將子女送至高鐵台北車站予被上訴人乙○○或

其委託之親人，被上訴人乙○○應配合於前開時、地，親自

或委託親人（同上）接回子女。」，然相對人並未依該內容

履行，聲請人於113年7月5日按該和解筆錄約定時間進行會

面交往，相對人、相對人之母雖攜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至台中

高鐵站大廳，惟渠等並未讓聲請人接走未成年子女丙ＯＯ、

也不讓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接觸，更當面向聲請人稱

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不願意前往新北三重，旋即將未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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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ＯＯ帶離，聲請人僅見到未成年子女丙ＯＯ約莫1分鐘不

到，致聲請人於113年7月5日無法按該和解筆錄與未成年子

女丙ＯＯ為會面交往。然而，聲請人於113年7月14日傳訊予

相對人，希望相對人不要再妨礙聲請人於113年7月19日的會

面交往，惟相對人卻又回稱：「小孩的意願才是一切！丙Ｏ

Ｏ已經表示了3、4年不想跟你走、不想去三重！」、「你耳

朵業障重？」等語，顯欲再次如法炮製阻礙聲請人之會面權

利。雙方甫和解不到2個月，相對人便開始妨礙聲請人會面

交往之權利，拒不履行該和解筆錄，而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

戶籍近期更遭遷移，且無預警轉學等，聲請人近期已毫無其

音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87條之規定，請求勸告相對人依

該和解筆錄履行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方式等

語。

二、按「債權人於執行名義成立後，除依法聲請強制執行外，亦

得聲請法院調查義務之履行狀況，並勸告債務人履行債務之

全部或一部。」，家事事件法第18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按，「家事履行勸告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報結之：…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經裁定駁回聲請：…6.債權人與債

務人顯無達成合意之可能。」，家事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

實施要點第38點第5項第6款亦有所載。

三、經查：

（一）執行名義成立之說明

　　　兩造原為夫妻，並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於113

年4月25日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酌定未成年子女親

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方式等部分，在臺灣高等法院以11

2年度家上字第48號成立和解等情，業據其提出臺灣高等

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48號和解筆錄等件附卷可稽（見卷

第19頁至第24頁），且為雙方所不爭執，並經依職權調取

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之主張為真。

（二）債權人與債務人顯無達成合意可能之說明

　 1、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前揭未按該和解筆錄所定會面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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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履行之情事，業據聲請人提出兩造間透過LINE通訊軟

體之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等件為證（見卷第25頁等）。復經

本院命家事調查官為調查及勸告，提出之報告內容略以：

「…二、總結報告：…

　 （1）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履行勸告案件之執行名義，係臺灣高

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148號和解筆錄，又該調解筆錄

作成之前因，係兩造對於本院111年婚字第83號以子女

仍年幼、主要照顧者原則而判定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

者，聲請人定期探視，並命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

一百五十多萬元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決定不服，均提起

抗告，而於（台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148號）抗

告審期間又有程序監理人作成對聲請人有利之報告後，

嗣經協調兩造於113年4月25日達成和解，和解內容除聲

請人拋棄請求剩餘財産分配外，亦約定未成年子女國小

三年級前由相對人主要照顧，三年級後改由聲請人主要

照顧外，並已明訂雙方於非主要照顧者期間之會面交往

方式，此有卷內和聲請人所附資料可稽。

　 （2）又按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或調解，依強制執行法第4

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可為執行名義，並聲請人主張上開執

行名義作成後，相對人依法負有於每個月第一、三、五

個週五親自或委託親人於高鐵台中站交付子女，然於11

3年7月5日週五之會面交往交付當日，相對人以子女不

願隨聲請人北上返家為由，拒絕履行會面交往協議內

容，且該日後聲請人除無法與子女進行實體會面交往

外，亦無法與子女進行視訊相關會面等，故聲請人依家

事事件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向本院提起履行勸告，核聲

請人之聲請實屬有理由。

　 （3）惟經調查本件相對人即債務人無自動履行之可能，聲請

人暨債權人與債務人亦顯無達成其他履行和解方案之可

能，說明如下：一、相對人即債務人，不認未成年子女

有忠誠衝突，並執意以子女意願為之而抗拒交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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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論述，於本件履行勸告程序中，相對人堅稱未成

年子女無忠誠議題、子女有自己想法不願與聲請人進行

會面交往，故其需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即便家調官

說明子女於其或其家人面前抗拒他方，可能係忠誠表態

之行為，基於友善父母原則，更應盡力促成會面交往之

協力義務，以及縱使如其所述子女之表態行為非忠誠議

題，然子女現甫5歲多之年齡，看待事件之觀點會以同

住方為主或持相同立場，故身為有安撫和引導能力之同

住方，應如同引導子女上學、就醫一般，亦有指引未成

年子女完成主要照顧者決定之有益行為。雖相對人表達

其認同子女應擁有父愛和母愛，亦回應其已知悉友善父

母、子女忠誠衝突等，惟對於如何於子女抗拒會面交往

而其又不為協力義務下如何達成此目標，相對人不置可

否，反以聲請人善以官司溝通、聲請人存有惡意等說明

其拒絕與聲請人溝通子女議題之原因，以及再次強調其

會以子女意願為主云云。又即便家調官已說明若於他方

之會面交往並無不利子女之情下，其不為協力完成會面

交往之義務，若後續有改定親權之案件會有不利於己之

認定可能，相對人仍堅持其想法。並提出希望改成聲請

人來台中探視一日即可之新會面交往方式。對此，家調

官亦有說明此會面交往協議既經雙方統整各項資源和狀

況後而達成之方案，則其基於友善父母、維繫子女擁有

雙方關愛和資源之利益等，仍應履行現存有效力之調解

筆錄之會面交往方式，惟相對人仍執他方說謊、不承認

自己疏失等回應。綜上，顯相對人無自動履行之可能

性。二、退步探求雙方是否可以達成新的會面交往方

案，即依相對人所提之台中一日會面交往方式，惟亦顯

無達成合意之共識可能：經查相對人已明示往後仍會依

子女意願而拒絕於會面交往期日交接子女之前提下，本

件為能達成雙方部分履行高院112年家上字148號之和解

筆錄內容，向聲請人提出相對人之新方案，惟遭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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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其主張未成年子女三年後將轉換由其主要照顧，

故轉換前、非其主要照顧之探視期間更需有充足、穩定

之會面交往方式以維繫子女對於其所供環境、照顧資源

等之熟悉度，核其所述並非無據，故本件評估實無迫使

其接受不利其將來擔任主要照顧者可能之方案，從而本

件之兩造亦無達成其他會面交往合意之可能，已見灼

然。

　 （4）綜上，本件履行勸告已無履行或和解之望，已臻明確。

綜上所陳，相對人於7月5日後即無履行台灣高等法院11

2年度家上字第l48號和解筆錄之會面交往義務。縱勸告

相對人需履行前揭會面交往義務之全部或部分，以及已

告知違反善意父母或不履行之法律效果。惟勸告後，聲

請人迄今（9月15日前之應履行會面交往部分）均仍無

法與未成年子女有任何實質會面交往或視訊，甚至相對

人亦無就此為友善親職溝通，從而可認相對人接續更無

自發性履行之可能，復以雙方調查之內容亦顯雙方無達

成其他履行和解方案之可能，是以，本件歉難達成履行

勸告目的，詳如前述。」，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69

號調查報告附卷可考（見卷第43頁至第58頁）。

　 2、本院審酌雙方前揭所述及家事調查官出具之上開報告，顯

見兩造對於會面交往之履行仍存有紛爭，相對人自113年7

月5日後即有拒不配合探視之舉，縱經家事調查官極力勸

導、曉諭，相對人仍堅持已見，雙方至今依然未有共識，

無法合作協力進行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與聲請人之會面交

往，自難認兩造短期內有達成合意之可能，依家事事件編

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38點第5項第6款等規定，裁定

駁回聲請。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李政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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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劉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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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勸字第11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林萬憲律師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調查及勸告履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妻，並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於民國113年4月25日雙方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方式等，在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家上字第48號和解成立，該和解筆錄內容，其中附表：一、（一）約定：「…平日探視：1.子女就讀國小前：上訴人甲○○得於每月第一個、第三個、第五個之週五下午5時起至週日下午5時止，親自或委託親人（父母或手足，下同）前往高鐵台中站接回未成年子女外出進行會面交往；並於期間終了時，親自或委託親人，將子女送至高鐵台北車站予被上訴人乙○○或其委託之親人，被上訴人乙○○應配合於前開時、地，親自或委託親人（同上）接回子女。」，然相對人並未依該內容履行，聲請人於113年7月5日按該和解筆錄約定時間進行會面交往，相對人、相對人之母雖攜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至台中高鐵站大廳，惟渠等並未讓聲請人接走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也不讓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接觸，更當面向聲請人稱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不願意前往新北三重，旋即將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帶離，聲請人僅見到未成年子女丙ＯＯ約莫1分鐘不到，致聲請人於113年7月5日無法按該和解筆錄與未成年子女丙ＯＯ為會面交往。然而，聲請人於113年7月14日傳訊予相對人，希望相對人不要再妨礙聲請人於113年7月19日的會面交往，惟相對人卻又回稱：「小孩的意願才是一切！丙ＯＯ已經表示了3、4年不想跟你走、不想去三重！」、「你耳朵業障重？」等語，顯欲再次如法炮製阻礙聲請人之會面權利。雙方甫和解不到2個月，相對人便開始妨礙聲請人會面交往之權利，拒不履行該和解筆錄，而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戶籍近期更遭遷移，且無預警轉學等，聲請人近期已毫無其音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87條之規定，請求勸告相對人依該和解筆錄履行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方式等語。
二、按「債權人於執行名義成立後，除依法聲請強制執行外，亦得聲請法院調查義務之履行狀況，並勸告債務人履行債務之全部或一部。」，家事事件法第18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家事履行勸告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報結之：…（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經裁定駁回聲請：…6.債權人與債務人顯無達成合意之可能。」，家事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38點第5項第6款亦有所載。
三、經查：
（一）執行名義成立之說明
　　　兩造原為夫妻，並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於113年4月25日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方式等部分，在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家上字第48號成立和解等情，業據其提出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48號和解筆錄等件附卷可稽（見卷第19頁至第24頁），且為雙方所不爭執，並經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之主張為真。
（二）債權人與債務人顯無達成合意可能之說明
　 1、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前揭未按該和解筆錄所定會面交往方式履行之情事，業據聲請人提出兩造間透過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等件為證（見卷第25頁等）。復經本院命家事調查官為調查及勸告，提出之報告內容略以：「…二、總結報告：…
　 （1）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履行勸告案件之執行名義，係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148號和解筆錄，又該調解筆錄作成之前因，係兩造對於本院111年婚字第83號以子女仍年幼、主要照顧者原則而判定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聲請人定期探視，並命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一百五十多萬元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決定不服，均提起抗告，而於（台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148號）抗告審期間又有程序監理人作成對聲請人有利之報告後，嗣經協調兩造於113年4月25日達成和解，和解內容除聲請人拋棄請求剩餘財産分配外，亦約定未成年子女國小三年級前由相對人主要照顧，三年級後改由聲請人主要照顧外，並已明訂雙方於非主要照顧者期間之會面交往方式，此有卷內和聲請人所附資料可稽。
　 （2）又按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或調解，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可為執行名義，並聲請人主張上開執行名義作成後，相對人依法負有於每個月第一、三、五個週五親自或委託親人於高鐵台中站交付子女，然於113年7月5日週五之會面交往交付當日，相對人以子女不願隨聲請人北上返家為由，拒絕履行會面交往協議內容，且該日後聲請人除無法與子女進行實體會面交往外，亦無法與子女進行視訊相關會面等，故聲請人依家事事件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向本院提起履行勸告，核聲請人之聲請實屬有理由。
　 （3）惟經調查本件相對人即債務人無自動履行之可能，聲請人暨債權人與債務人亦顯無達成其他履行和解方案之可能，說明如下：一、相對人即債務人，不認未成年子女有忠誠衝突，並執意以子女意願為之而抗拒交接子女：…承上論述，於本件履行勸告程序中，相對人堅稱未成年子女無忠誠議題、子女有自己想法不願與聲請人進行會面交往，故其需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即便家調官說明子女於其或其家人面前抗拒他方，可能係忠誠表態之行為，基於友善父母原則，更應盡力促成會面交往之協力義務，以及縱使如其所述子女之表態行為非忠誠議題，然子女現甫5歲多之年齡，看待事件之觀點會以同住方為主或持相同立場，故身為有安撫和引導能力之同住方，應如同引導子女上學、就醫一般，亦有指引未成年子女完成主要照顧者決定之有益行為。雖相對人表達其認同子女應擁有父愛和母愛，亦回應其已知悉友善父母、子女忠誠衝突等，惟對於如何於子女抗拒會面交往而其又不為協力義務下如何達成此目標，相對人不置可否，反以聲請人善以官司溝通、聲請人存有惡意等說明其拒絕與聲請人溝通子女議題之原因，以及再次強調其會以子女意願為主云云。又即便家調官已說明若於他方之會面交往並無不利子女之情下，其不為協力完成會面交往之義務，若後續有改定親權之案件會有不利於己之認定可能，相對人仍堅持其想法。並提出希望改成聲請人來台中探視一日即可之新會面交往方式。對此，家調官亦有說明此會面交往協議既經雙方統整各項資源和狀況後而達成之方案，則其基於友善父母、維繫子女擁有雙方關愛和資源之利益等，仍應履行現存有效力之調解筆錄之會面交往方式，惟相對人仍執他方說謊、不承認自己疏失等回應。綜上，顯相對人無自動履行之可能性。二、退步探求雙方是否可以達成新的會面交往方案，即依相對人所提之台中一日會面交往方式，惟亦顯無達成合意之共識可能：經查相對人已明示往後仍會依子女意願而拒絕於會面交往期日交接子女之前提下，本件為能達成雙方部分履行高院112年家上字148號之和解筆錄內容，向聲請人提出相對人之新方案，惟遭聲請人拒絕，其主張未成年子女三年後將轉換由其主要照顧，故轉換前、非其主要照顧之探視期間更需有充足、穩定之會面交往方式以維繫子女對於其所供環境、照顧資源等之熟悉度，核其所述並非無據，故本件評估實無迫使其接受不利其將來擔任主要照顧者可能之方案，從而本件之兩造亦無達成其他會面交往合意之可能，已見灼然。
　 （4）綜上，本件履行勸告已無履行或和解之望，已臻明確。綜上所陳，相對人於7月5日後即無履行台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l48號和解筆錄之會面交往義務。縱勸告相對人需履行前揭會面交往義務之全部或部分，以及已告知違反善意父母或不履行之法律效果。惟勸告後，聲請人迄今（9月15日前之應履行會面交往部分）均仍無法與未成年子女有任何實質會面交往或視訊，甚至相對人亦無就此為友善親職溝通，從而可認相對人接續更無自發性履行之可能，復以雙方調查之內容亦顯雙方無達成其他履行和解方案之可能，是以，本件歉難達成履行勸告目的，詳如前述。」，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69號調查報告附卷可考（見卷第43頁至第58頁）。
　 2、本院審酌雙方前揭所述及家事調查官出具之上開報告，顯見兩造對於會面交往之履行仍存有紛爭，相對人自113年7月5日後即有拒不配合探視之舉，縱經家事調查官極力勸導、曉諭，相對人仍堅持已見，雙方至今依然未有共識，無法合作協力進行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與聲請人之會面交往，自難認兩造短期內有達成合意之可能，依家事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38點第5項第6款等規定，裁定駁回聲請。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李政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劉春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勸字第11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林萬憲律師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調查及勸告履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妻，並共同
    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於民國113年4月25日雙方就夫妻剩
    餘財產差額分配、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
    方式等，在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家上字第48號和解成立
    ，該和解筆錄內容，其中附表：一、（一）約定：「…平日
    探視：1.子女就讀國小前：上訴人甲○○得於每月第一個、第
    三個、第五個之週五下午5時起至週日下午5時止，親自或委
    託親人（父母或手足，下同）前往高鐵台中站接回未成年子
    女外出進行會面交往；並於期間終了時，親自或委託親人，
    將子女送至高鐵台北車站予被上訴人乙○○或其委託之親人，
    被上訴人乙○○應配合於前開時、地，親自或委託親人（同上
    ）接回子女。」，然相對人並未依該內容履行，聲請人於11
    3年7月5日按該和解筆錄約定時間進行會面交往，相對人、
    相對人之母雖攜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至台中高鐵站大廳，惟渠等
    並未讓聲請人接走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也不讓聲請人與未成年
    子女丙ＯＯ接觸，更當面向聲請人稱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不願意前
    往新北三重，旋即將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帶離，聲請人僅見到未
    成年子女丙ＯＯ約莫1分鐘不到，致聲請人於113年7月5日無法
    按該和解筆錄與未成年子女丙ＯＯ為會面交往。然而，聲請人
    於113年7月14日傳訊予相對人，希望相對人不要再妨礙聲請
    人於113年7月19日的會面交往，惟相對人卻又回稱：「小孩
    的意願才是一切！丙ＯＯ已經表示了3、4年不想跟你走、不想
    去三重！」、「你耳朵業障重？」等語，顯欲再次如法炮製
    阻礙聲請人之會面權利。雙方甫和解不到2個月，相對人便
    開始妨礙聲請人會面交往之權利，拒不履行該和解筆錄，而
    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戶籍近期更遭遷移，且無預警轉學等，聲
    請人近期已毫無其音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87條之規定，
    請求勸告相對人依該和解筆錄履行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
    會面交往方式等語。
二、按「債權人於執行名義成立後，除依法聲請強制執行外，亦
    得聲請法院調查義務之履行狀況，並勸告債務人履行債務之
    全部或一部。」，家事事件法第18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
    ，「家事履行勸告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報結之：…（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經裁定駁回聲請：…6.債權人與債務
    人顯無達成合意之可能。」，家事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
    施要點第38點第5項第6款亦有所載。
三、經查：
（一）執行名義成立之說明
　　　兩造原為夫妻，並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於113年4
      月25日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
      扶養費及會面交往方式等部分，在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
      度家上字第48號成立和解等情，業據其提出臺灣高等法院
      112年度家上字第48號和解筆錄等件附卷可稽（見卷第19
      頁至第24頁），且為雙方所不爭執，並經依職權調取上開
      卷宗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之主張為真。
（二）債權人與債務人顯無達成合意可能之說明
　 1、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前揭未按該和解筆錄所定會面交往
      方式履行之情事，業據聲請人提出兩造間透過LINE通訊軟
      體之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等件為證（見卷第25頁等）。復經
      本院命家事調查官為調查及勸告，提出之報告內容略以：
      「…二、總結報告：…
　 （1）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履行勸告案件之執行名義，係臺灣高
        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148號和解筆錄，又該調解筆錄
        作成之前因，係兩造對於本院111年婚字第83號以子女
        仍年幼、主要照顧者原則而判定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
        者，聲請人定期探視，並命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
        一百五十多萬元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決定不服，均提起
        抗告，而於（台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148號）抗
        告審期間又有程序監理人作成對聲請人有利之報告後，
        嗣經協調兩造於113年4月25日達成和解，和解內容除聲
        請人拋棄請求剩餘財産分配外，亦約定未成年子女國小
        三年級前由相對人主要照顧，三年級後改由聲請人主要
        照顧外，並已明訂雙方於非主要照顧者期間之會面交往
        方式，此有卷內和聲請人所附資料可稽。
　 （2）又按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或調解，依強制執行法第4
        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可為執行名義，並聲請人主張上開執
        行名義作成後，相對人依法負有於每個月第一、三、五
        個週五親自或委託親人於高鐵台中站交付子女，然於11
        3年7月5日週五之會面交往交付當日，相對人以子女不
        願隨聲請人北上返家為由，拒絕履行會面交往協議內容
        ，且該日後聲請人除無法與子女進行實體會面交往外，
        亦無法與子女進行視訊相關會面等，故聲請人依家事事
        件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向本院提起履行勸告，核聲請人
        之聲請實屬有理由。
　 （3）惟經調查本件相對人即債務人無自動履行之可能，聲請
        人暨債權人與債務人亦顯無達成其他履行和解方案之可
        能，說明如下：一、相對人即債務人，不認未成年子女
        有忠誠衝突，並執意以子女意願為之而抗拒交接子女：
        …承上論述，於本件履行勸告程序中，相對人堅稱未成
        年子女無忠誠議題、子女有自己想法不願與聲請人進行
        會面交往，故其需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即便家調官
        說明子女於其或其家人面前抗拒他方，可能係忠誠表態
        之行為，基於友善父母原則，更應盡力促成會面交往之
        協力義務，以及縱使如其所述子女之表態行為非忠誠議
        題，然子女現甫5歲多之年齡，看待事件之觀點會以同
        住方為主或持相同立場，故身為有安撫和引導能力之同
        住方，應如同引導子女上學、就醫一般，亦有指引未成
        年子女完成主要照顧者決定之有益行為。雖相對人表達
        其認同子女應擁有父愛和母愛，亦回應其已知悉友善父
        母、子女忠誠衝突等，惟對於如何於子女抗拒會面交往
        而其又不為協力義務下如何達成此目標，相對人不置可
        否，反以聲請人善以官司溝通、聲請人存有惡意等說明
        其拒絕與聲請人溝通子女議題之原因，以及再次強調其
        會以子女意願為主云云。又即便家調官已說明若於他方
        之會面交往並無不利子女之情下，其不為協力完成會面
        交往之義務，若後續有改定親權之案件會有不利於己之
        認定可能，相對人仍堅持其想法。並提出希望改成聲請
        人來台中探視一日即可之新會面交往方式。對此，家調
        官亦有說明此會面交往協議既經雙方統整各項資源和狀
        況後而達成之方案，則其基於友善父母、維繫子女擁有
        雙方關愛和資源之利益等，仍應履行現存有效力之調解
        筆錄之會面交往方式，惟相對人仍執他方說謊、不承認
        自己疏失等回應。綜上，顯相對人無自動履行之可能性
        。二、退步探求雙方是否可以達成新的會面交往方案，
        即依相對人所提之台中一日會面交往方式，惟亦顯無達
        成合意之共識可能：經查相對人已明示往後仍會依子女
        意願而拒絕於會面交往期日交接子女之前提下，本件為
        能達成雙方部分履行高院112年家上字148號之和解筆錄
        內容，向聲請人提出相對人之新方案，惟遭聲請人拒絕
        ，其主張未成年子女三年後將轉換由其主要照顧，故轉
        換前、非其主要照顧之探視期間更需有充足、穩定之會
        面交往方式以維繫子女對於其所供環境、照顧資源等之
        熟悉度，核其所述並非無據，故本件評估實無迫使其接
        受不利其將來擔任主要照顧者可能之方案，從而本件之
        兩造亦無達成其他會面交往合意之可能，已見灼然。
　 （4）綜上，本件履行勸告已無履行或和解之望，已臻明確。
        綜上所陳，相對人於7月5日後即無履行台灣高等法院11
        2年度家上字第l48號和解筆錄之會面交往義務。縱勸告
        相對人需履行前揭會面交往義務之全部或部分，以及已
        告知違反善意父母或不履行之法律效果。惟勸告後，聲
        請人迄今（9月15日前之應履行會面交往部分）均仍無
        法與未成年子女有任何實質會面交往或視訊，甚至相對
        人亦無就此為友善親職溝通，從而可認相對人接續更無
        自發性履行之可能，復以雙方調查之內容亦顯雙方無達
        成其他履行和解方案之可能，是以，本件歉難達成履行
        勸告目的，詳如前述。」，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69
        號調查報告附卷可考（見卷第43頁至第58頁）。
　 2、本院審酌雙方前揭所述及家事調查官出具之上開報告，顯
      見兩造對於會面交往之履行仍存有紛爭，相對人自113年7
      月5日後即有拒不配合探視之舉，縱經家事調查官極力勸
      導、曉諭，相對人仍堅持已見，雙方至今依然未有共識，
      無法合作協力進行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與聲請人之會面交往，
      自難認兩造短期內有達成合意之可能，依家事事件編號計
      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38點第5項第6款等規定，裁定駁回
      聲請。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李政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劉春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勸字第11號
聲  請  人  甲○○  


代  理  人  林萬憲律師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調查及勸告履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甲○○與相對人乙○○原為夫妻，並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於民國113年4月25日雙方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方式等，在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家上字第48號和解成立，該和解筆錄內容，其中附表：一、（一）約定：「…平日探視：1.子女就讀國小前：上訴人甲○○得於每月第一個、第三個、第五個之週五下午5時起至週日下午5時止，親自或委託親人（父母或手足，下同）前往高鐵台中站接回未成年子女外出進行會面交往；並於期間終了時，親自或委託親人，將子女送至高鐵台北車站予被上訴人乙○○或其委託之親人，被上訴人乙○○應配合於前開時、地，親自或委託親人（同上）接回子女。」，然相對人並未依該內容履行，聲請人於113年7月5日按該和解筆錄約定時間進行會面交往，相對人、相對人之母雖攜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至台中高鐵站大廳，惟渠等並未讓聲請人接走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也不讓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接觸，更當面向聲請人稱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不願意前往新北三重，旋即將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帶離，聲請人僅見到未成年子女丙ＯＯ約莫1分鐘不到，致聲請人於113年7月5日無法按該和解筆錄與未成年子女丙ＯＯ為會面交往。然而，聲請人於113年7月14日傳訊予相對人，希望相對人不要再妨礙聲請人於113年7月19日的會面交往，惟相對人卻又回稱：「小孩的意願才是一切！丙ＯＯ已經表示了3、4年不想跟你走、不想去三重！」、「你耳朵業障重？」等語，顯欲再次如法炮製阻礙聲請人之會面權利。雙方甫和解不到2個月，相對人便開始妨礙聲請人會面交往之權利，拒不履行該和解筆錄，而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之戶籍近期更遭遷移，且無預警轉學等，聲請人近期已毫無其音訊，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87條之規定，請求勸告相對人依該和解筆錄履行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方式等語。
二、按「債權人於執行名義成立後，除依法聲請強制執行外，亦得聲請法院調查義務之履行狀況，並勸告債務人履行債務之全部或一部。」，家事事件法第18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家事履行勸告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報結之：…（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經裁定駁回聲請：…6.債權人與債務人顯無達成合意之可能。」，家事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38點第5項第6款亦有所載。
三、經查：
（一）執行名義成立之說明
　　　兩造原為夫妻，並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嗣於113年4月25日就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扶養費及會面交往方式等部分，在臺灣高等法院以112年度家上字第48號成立和解等情，業據其提出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48號和解筆錄等件附卷可稽（見卷第19頁至第24頁），且為雙方所不爭執，並經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之主張為真。
（二）債權人與債務人顯無達成合意可能之說明
　 1、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有前揭未按該和解筆錄所定會面交往方式履行之情事，業據聲請人提出兩造間透過LINE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等件為證（見卷第25頁等）。復經本院命家事調查官為調查及勸告，提出之報告內容略以：「…二、總結報告：…
　 （1）查本件聲請人聲請履行勸告案件之執行名義，係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148號和解筆錄，又該調解筆錄作成之前因，係兩造對於本院111年婚字第83號以子女仍年幼、主要照顧者原則而判定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聲請人定期探視，並命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一百五十多萬元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決定不服，均提起抗告，而於（台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148號）抗告審期間又有程序監理人作成對聲請人有利之報告後，嗣經協調兩造於113年4月25日達成和解，和解內容除聲請人拋棄請求剩餘財産分配外，亦約定未成年子女國小三年級前由相對人主要照顧，三年級後改由聲請人主要照顧外，並已明訂雙方於非主要照顧者期間之會面交往方式，此有卷內和聲請人所附資料可稽。
　 （2）又按民事訴訟法成立之和解或調解，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可為執行名義，並聲請人主張上開執行名義作成後，相對人依法負有於每個月第一、三、五個週五親自或委託親人於高鐵台中站交付子女，然於113年7月5日週五之會面交往交付當日，相對人以子女不願隨聲請人北上返家為由，拒絕履行會面交往協議內容，且該日後聲請人除無法與子女進行實體會面交往外，亦無法與子女進行視訊相關會面等，故聲請人依家事事件法第187條第1項規定向本院提起履行勸告，核聲請人之聲請實屬有理由。
　 （3）惟經調查本件相對人即債務人無自動履行之可能，聲請人暨債權人與債務人亦顯無達成其他履行和解方案之可能，說明如下：一、相對人即債務人，不認未成年子女有忠誠衝突，並執意以子女意願為之而抗拒交接子女：…承上論述，於本件履行勸告程序中，相對人堅稱未成年子女無忠誠議題、子女有自己想法不願與聲請人進行會面交往，故其需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即便家調官說明子女於其或其家人面前抗拒他方，可能係忠誠表態之行為，基於友善父母原則，更應盡力促成會面交往之協力義務，以及縱使如其所述子女之表態行為非忠誠議題，然子女現甫5歲多之年齡，看待事件之觀點會以同住方為主或持相同立場，故身為有安撫和引導能力之同住方，應如同引導子女上學、就醫一般，亦有指引未成年子女完成主要照顧者決定之有益行為。雖相對人表達其認同子女應擁有父愛和母愛，亦回應其已知悉友善父母、子女忠誠衝突等，惟對於如何於子女抗拒會面交往而其又不為協力義務下如何達成此目標，相對人不置可否，反以聲請人善以官司溝通、聲請人存有惡意等說明其拒絕與聲請人溝通子女議題之原因，以及再次強調其會以子女意願為主云云。又即便家調官已說明若於他方之會面交往並無不利子女之情下，其不為協力完成會面交往之義務，若後續有改定親權之案件會有不利於己之認定可能，相對人仍堅持其想法。並提出希望改成聲請人來台中探視一日即可之新會面交往方式。對此，家調官亦有說明此會面交往協議既經雙方統整各項資源和狀況後而達成之方案，則其基於友善父母、維繫子女擁有雙方關愛和資源之利益等，仍應履行現存有效力之調解筆錄之會面交往方式，惟相對人仍執他方說謊、不承認自己疏失等回應。綜上，顯相對人無自動履行之可能性。二、退步探求雙方是否可以達成新的會面交往方案，即依相對人所提之台中一日會面交往方式，惟亦顯無達成合意之共識可能：經查相對人已明示往後仍會依子女意願而拒絕於會面交往期日交接子女之前提下，本件為能達成雙方部分履行高院112年家上字148號之和解筆錄內容，向聲請人提出相對人之新方案，惟遭聲請人拒絕，其主張未成年子女三年後將轉換由其主要照顧，故轉換前、非其主要照顧之探視期間更需有充足、穩定之會面交往方式以維繫子女對於其所供環境、照顧資源等之熟悉度，核其所述並非無據，故本件評估實無迫使其接受不利其將來擔任主要照顧者可能之方案，從而本件之兩造亦無達成其他會面交往合意之可能，已見灼然。
　 （4）綜上，本件履行勸告已無履行或和解之望，已臻明確。綜上所陳，相對人於7月5日後即無履行台灣高等法院112年度家上字第l48號和解筆錄之會面交往義務。縱勸告相對人需履行前揭會面交往義務之全部或部分，以及已告知違反善意父母或不履行之法律效果。惟勸告後，聲請人迄今（9月15日前之應履行會面交往部分）均仍無法與未成年子女有任何實質會面交往或視訊，甚至相對人亦無就此為友善親職溝通，從而可認相對人接續更無自發性履行之可能，復以雙方調查之內容亦顯雙方無達成其他履行和解方案之可能，是以，本件歉難達成履行勸告目的，詳如前述。」，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69號調查報告附卷可考（見卷第43頁至第58頁）。
　 2、本院審酌雙方前揭所述及家事調查官出具之上開報告，顯見兩造對於會面交往之履行仍存有紛爭，相對人自113年7月5日後即有拒不配合探視之舉，縱經家事調查官極力勸導、曉諭，相對人仍堅持已見，雙方至今依然未有共識，無法合作協力進行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與聲請人之會面交往，自難認兩造短期內有達成合意之可能，依家事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38點第5項第6款等規定，裁定駁回聲請。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李政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劉春美



